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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
鹤府行复〔2023〕57号

叶某：

你不服鹤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以下简称“鹤山市市场监管

局”）对你举报某公司存在虚假宣传或者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欺

诈误导消费者的行为作出的举报事项不予立案告知，向本府申

请行政复议。你的复议请求为：1.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不予立案的

行政决定，责令被申请人重新处理申请人的全部举报事项；2.

确认被申请人行政行为违法，程序违法，依法对被申请人主管

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并追究责任人的违法行为的

责任；3.责令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，依法调查被申请人相关责

任人员与违法企业是否存在有利益关系的情况，并依法上报鹤

山市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，追究相关违法人员的刑事责任；

4.对被申请人进行整顿和改革，建立更加严格的监管机制，确保

监管部门的公正、公平和透明，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；5.

责令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因行政复议维护消费者自身合法权益

的合理支出费用，有且不限于通信费、材料费、交通费、差旅

费等。

经审查：你反映你于 2023年 7 月 27日在某公司经营的拼

多多网店（某官方旗舰店）购买了一个不锈钢垃圾桶，你认为

该垃圾桶存在质量问题，于同年 8月 1日在拼多多平台向商家

申请退货退款。2023年 8月 7日，商家经查验退货商品后以“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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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质量问题，消费者凭证不足”为由拒绝退款。2023年 8月 13

日，拼多多平台同意了你的退款申请。2023年 8月 17日，你通

过全国 12315平台向鹤山市市场监管局举报某公司存在虚假宣

传或者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欺诈误导消费者的行为。鹤山市市

场监管局于 2023年 8月 25日对你的举报进行受理，并于同年 8

月 31日就举报事项到涉及举报的拼多多网店（某官方旗舰店）

经营主体某厂（与某公司同一经营场所）经营场所进行核查。

经核查，鹤山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未发现某公司存在涉及材

质方面虚假宣传的情形，决定对某公司作不予立案处理，并于

2023年 9月 6日将办理情况通过全国 12315平台以及电话方式

告知你。2023年 10月 19日，本府收到你不服鹤山市市场监管

局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告知寄来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。

本府认为：

鹤山市市场监管局已依法对你的举报进行查处，并向你告

知了查处结果，保障了你的知情权，且鹤山市市场监管局的告

知行为，对你的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。同时，你提出的第 2

项“依法对被申请人主管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并

追究责任人的违法行为的责任”以及第 3项、第 4 项、第 5 项

行政复议请求不属于本府的行政复议审查范围。因此，你提出

的复议申请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条规定

的受理范围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条、第十七条第

一款的规定，本府决定：

对你的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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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

请决定书》之日起 15日内，向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。

2023年 10月 23日


